益阳市赫山区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内设机构及职能
区公路建设养护中心设下列内设机构（均为股级）

（一）办公室。协助中心领导处理机关日常工作；负责会议组织及重要报告、综合性文件起草；负责文电、信息宣传、纪要保密、档案和中心后勤、接待、保卫等工作；负责重大事项的决定的督办工作；负责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办理工作；负责创文创卫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；负责中心其他工作的协调。负责人：李卡。
（二）政工人事股。负责中心党建党务、组织人事、机构编制和离退休人员管理服务等工作；负责中心干职工专业技术职称、工人技术等级、年度考核、社会保险、教育培训等工作；负责群团工作和计划生育工作。负责人：龙亦菲。
（三）计划统计股。参与全市公路中长期发展规划的编制工作；协助编制公路建设、养护工程年度建议计划；协助编制项目支出预算建议计划；协助专项资金计划任务的下达和批复；经批准后指导监督实施、协助做好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建设计划申报工作；负责公路建设、养护工程的工程数量和经费使用的验收和核实；协助公路建设、养护方面的立项争资工作；协助专项资金计划执行情况的检查、监督和考核工作；负责公路统计工作；协助专项资金的落实和请拨款相关事宜。负责人：刘曦波。
（四）公路养护股。负责全中心公路养护的生产管理，督促、检查和考核公路养护生产任务的完成情况；制定和完善养护生产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的改革方案、管理制度和检查考核办法；负责养护生产的技术管理，制定和修订技术操作规程，总结和推广养护生产的先进经验及新材料、新技术和新工艺；负责普通国省干线和县道桥梁的日常养护等工作，负责公路、国省干线和县道桥梁的维护、监测和系统的管理，基础数据管理系统的建立和更新，负责公路战备的有关工作。负责人：高国荣。
（五）工程质检股。负责路面大中修工程、新改建工程、新建桥梁工程、公路站房工程的组织实施；负责项目设计文件的编制、上报和测算工作；负责区立项公路建设项目的立项、设计、施工管理的相关工作；负责公路工程设计、公路工程试验检测、监理咨询的管理工作；做好新材料、新工艺、新结构的学习及推广工作。负责组织各项工程的质量检查、监督和验收；指导，监督区立项公路建设项目的实施；参与全区公路建设市场监管和区立项公路养护工程建设项目交（竣）工验收。负责人：徐鸿。
（六）法制安全股。负责中心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和应急管理日常工作。负责宣传和落实《公路法》、《湖南省实施（公路法）办法》和国家有关公路管理的其他法律、法规和规章；负责全中心的普法工作和法制工作；负责规范性文件的审核、清理。负责制订、完善和落实全中心机务管理的制度和办法；制定公路养护机械化计划；合理配备公路养护需要的机械设备；负责机械的维修、保养和使用的监督管理；负责机械设备更新改造的技术咨询和服务；办理有关固定资产建档、登卡、停使、封存、过户、报废处理等事项。负责人：谢益伟。
（七）财务审计股。负责中心年度财务预算的编制，制定财务管理和各项经费开支的有关规定，检查各部门资金使用情况，及时纠正各种违反财务制度和财经纪律的现象和问题，会同计划统计股按计划（预算）和工程进度、财务进度及时拨付经费，及时编制会计报表，搞好经济核算和财产管理工作；负责筹融资工作；负责单位内部财务计划和预算的执行和决算、财务收支平衡，负责中心机关财务工作；负责有关的经济活动、经济效益、经济责任、建设项目预（概）算、决算的审计工作。负责人：李顺。
（八）农村公路建设股。负责区交通运输局计划内的农村公路建设、危桥改造、安保工程建设和应急抢险等工作；负责收集全区农村公路建设情况、农村公路养护情况信息综合和农村公路危桥、安保基础数据库管理，并按要求报区交通运输局。负责人：张俊。
（九）经济发展股。负责招商引资、项目开发工作。负责人：谢虎。
（十）资产管理股。负责国有资产的管理工作；组织协调国有资产的登记、界定、评估、变动等事项的审核及申报工作；负责组织国有资产政府采购工作；负责公路养护、机械、设备、试验仪器仪具等固定资产和经营资产的申报、购置调拨、处置等工作；指导对路产路权的维护工作，参与涉路行政许可、审批的前置技术及实施方案的评估工作。负责人：晏正祥。
办公地址：益阳市赫山区桃花仑东路113号

邮编：413000

电话：0737-4422735

办公时间：

　　夏令时（5月1日-9月30日）：上午8:30-12:00；下午14:30-18:00

　　冬令时（10月1日-次年4月30日）：上午8:30-12:00；下午14:00-17:30

